
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

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文件的规定，作为北京恒通创

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提交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案及相关事项进行了审阅，我们对以

下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一、《关于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1、关联担保情况：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具体数额以公司根据资金使用计划与银行签订的最终授信

协议为准（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公司股东北京晨光景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光景泰”）拟为公

司申请的上述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数额以公司根据资金使用计划与银行

签订的额度最终授信协议为准。担保有效期限与综合授信期限亦以公司与银行签

订的最终协议为准，公司免于支付担保费用。晨光景泰持有公司 30,835,2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84%，是公司第二大股东，且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秋艳、

王玉莲、申海军、谭黎明直接控制的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之规定，属于本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了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2、晨光景泰本次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解决了公司银

行授信额度担保的问题，支持了公司的发展，且本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体现

了公司股东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产生不利影响。 

3、上述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恒通创新赛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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